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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昌江县十月田镇白山马生猪繁育基地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12月 24日，海南昌江新六养殖有限公司邀请相关单位和 3名专家组成验收组

（名单附后），根据《新希望六和昌江县十月田镇白山马生猪繁育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新希望六和昌江县十月田镇白山马生猪繁育基地项目位于昌江县十月田镇白山马，项

目生产场所中心经纬度为 N 19.273422，E108.885058。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495.73亩，猪舍

建筑面积 45416.46m2，生活设施建筑面积 2050.43m2，公用工程建筑面积 168.76m2，猪场总

体呈不规则形状，从西到东依次分为四个区域，西部北面为公猪站，设有公猪舍、后备公

猪舍，西部南面为生活区，设有办公楼、宿舍楼和食堂、备用发电机房；猪场中部为祖代

种猪培育区，设有祖代妊娠分娩舍、保育舍、育成舍、育肥舍、发电机房；东部北面为配

怀分娩区，设有妊娠舍、后备母猪舍、产仔舍、中转舍、发电机房；东部南面为环保区，

全场的污染物经厂内管道、翻斗车等设施、设备运输到该区域后集中处置，区内设有污水

处理站、沼气柜、沼气锅炉、有机肥发酵罐、破碎机、有机肥成品仓库、氧化塘等设施。

东部东面为种培区，设有培育舍。项目公猪、母猪、备用猪总存栏量为 6170头，仔猪存栏

量 22700头，年出栏量仔猪 13.2万头，二元母猪 2400头。折存栏量生猪 7916头。本项目

采用干清粪+水泡粪工艺运行，其中公猪站、祖代种猪培育区、配怀分娩区采用干清粪，隔

离区、种培舍采用水泡粪工艺。本项目已签订 4000亩农用地消纳协议，其中位于猪场西南

部约 500m处的 563.17亩已铺设 PE管道，用作农地浇灌使用。项目劳动定员 45人，全年

工作时间为 365天。

本次验收范围为：主体工程（育肥舍、妊娠舍、产仔舍、保育舍等)、配套工程（宿舍、

食堂、仓库、消毒室等)、粪污处理设施、有机肥发酵处理设施、沼气贮存、沼气锅炉设施、

污水储存设施。其主要内容包括：猪舍 25座、办公楼 1栋、宿舍 1栋、食堂 1座、备用发

电机房 4座、粪污处理设施 1个、有机肥发酵处理设施 2个、沼气柜 1个、沼气锅炉 1个、

氧化塘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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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海南昌江新六养殖有限公司委托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编制《新希望六和昌江县

十月田镇白山马生猪繁育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9年 12月）》，2020年 01月 17日，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以（琼环函（2020）32号）对新希望六和昌江县十月田镇白山马生猪繁

育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出批复。建设单位于 2021年 02月 26日在国家排污登记平台

进行备案登记（登记编号为：91469031MA5T360K9T001Y）。

项目于 2020年 2月 1日开工建设， 2021年 3月 1日完工进行调试试运营。建设单位

委托海南寰安科技监测公司于 2021年 7月 31日至 8月 8日对该项目开展了现场监测工作。

（三）投资情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 1280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10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6.33%。

项目实际总投资1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935万元，占总投资的7.8%。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并核实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项目工程略有变动，但项目选址、生

产规模、生产工艺等均未发生变化，选址、规模及工艺与环评报告基本一致。项目污水处

理站设计出水水质由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水作）标准改变为农业肥

水资源直接利用并参考《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标准。项目无其他

重大变更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养殖场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雨水走明渠，污水走暗渠），猪舍全部采用房舍式密封设计，

不设露天养殖，猪舍中铺设导水暗渠，暗渠上方用混凝土块封闭，避免雨水进入废水输送

渠道中。设置导流沟，雨水通过屋檐雨水槽流入导流沟，通过沟渠就近排至场区周边林地。

养殖废水和生活污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SS、氨氮、粪大肠菌群等，项目污水处

理站处理规模 200m3/d，采用“格栅+固液分离机+ UASB反应器+两级 A/O反应池+氧化塘”

组合工艺，对产生的废水进行处理达标后进行果园灌溉。项目污水处理站设计出水水质参

考《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标准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水作）标准。设置氧化塘 2座，容积 31070m3，氧化塘可作为事故应急池的暂存功能。设

置田间沼液储存池 3个，每个 30m3。废水灌溉采用管道形式输送，铺设管道至灌溉区进行

灌溉。主管采用 HD110PE，分管道采用 HD110PE，辅管采用 LD25鱼刺式铺设，主管 de110，

分管 de90，辅 de25，污水输送干管长度约 6600m，总覆盖面积约 563.1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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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恶臭、沼气燃烧废气、食堂油烟，恶臭主要产生于猪舍、无害化处理

车间、堆粪间及污水处理站，恶臭污染物中主要成份为 H2S、NH3、臭气浓度。沼气燃烧

废气主要是 SO2、NOx。针对场内针对场内产生的恶臭气体，采取以下措施：a、采用干清

粪工艺，及时打包猪粪及转运；b、选化饲料配比，添加 EM制剂，减少氨氮的排泄，提高

饲料利用率；c、定期对猪舍、堆粪间、无害化车间及污水处理站四周喷洒除臭剂；d、加强

绿化；e、猪舍加强通风。污水处理设施构筑物进行顶部加盖密闭，通过抽风机将恶臭气体

从顶部负压抽至臭气收集管道系统送至生物除臭系统处理，经生物除臭设施后，由 15m高

排气筒排放；有机肥发酵机废气通过自带的生物除臭设施处理后由 15m高排气筒排放；项

目污水处理站厌氧发酵过程产生的沼气，经脱硫用于生活燃气使用；柴油发电机组的燃烧

废气通过排烟管道从百叶窗无组织排放；食堂油烟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后于屋顶排放。

3、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猪群叫声、猪舍风机、刮粪机、污水处理站风机、泵类、固液分

离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噪声源强在 65～85dB(A)之间。本项目采取了科学饲养、

合理布局声源、厂房隔音、减震等防治措施。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猪粪、粪渣、沼渣、污泥、病死猪、分娩物、废弃饲料外包装、

医疗废物、生活垃圾等。其中猪粪、粪渣、沼渣、污泥、病死猪、分娩物、废弃饲料外包

装、生活垃圾属于一般固废，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猪粪便、沼渣生产有机肥；病死猪及分娩废物破碎后制作有机肥；生活垃圾交由环卫

部门处理；危险废物分类装入专设的危险废物收集容器内，粘贴危险废物标签，做好相应

的记录，定期收集，建设单位与有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签订清运处置医疗废物的合同，

并委托定期进行处置；废脱硫剂更换时由厂家当天运走。

四、环境保护措施调试结果

1、废气

1）污水处理站生物除臭装置废气

于 2021年 8月 5日~8月 6日期间，连续 2天，每天 6次，对污水处理站生物除臭装置

排气筒进出口废气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根据监测结果，污水处

理站废气通过生物除臭装置进行处理后通过 15m 排气筒进行排放，氨最大排放速率为

0.0199kg/h，硫化氢最大排放速率为 0.0000185kg/h，臭气浓度排放值（无量纲）为 229，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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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中的标准。

2）有机肥发酵罐生物除臭装置废气

于 2021年 8月 7日~8月 8日期间，连续 2天，每天 6次，对有机肥发酵罐生物除臭装

置排气筒出口废气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根据监测结果，发酵罐废气通过生物除臭装置进行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进行排放，

氨最大排放速率为 0.003kg/h，硫化氢最大排放速率为 0.00000316kg/h，臭气浓度排放值（无

量纲）为 229，均能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中的标准。

3）锅炉废气

本项目锅炉房使用沼气进行发热，沼气主要成分为甲烷，燃烧产物为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为了了解锅炉运行情况，于 2021年 8月 4日~8月 5日期间，连续 2天，每天 3次，对

锅炉房排气筒出口废气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根据监测结果，锅炉房燃烧废气通过 15m排气筒进行排放，二氧化硫最大排放浓度为

10.1mg/m3，氮氧化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29mg/m3，均能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的燃气锅炉排放标准。

4）厨房油烟

于 2021年 8月 3日~8月 4日，连续 2天，每天 3次，对食堂厨房油烟净化器进出口油

烟进行监测进行废气污染源监测。监测因子为油烟浓度，烟气流量。

根据监测结果，厨房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油烟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5mg/m³，

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排放标准。

项目厨房油烟净化器净化效率为 85.9%~88.4%，油烟净化器的去除率≥60%，处理效率

可以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小型的标准。

5）无组织废气

于 2021年 8月 2日至 3日连续 2天，每天 4次，对猪场上风向 1个监测点位、猪场下

风向 4 个监测点位进行无组织废气监测，监测因子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期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项目厂界氨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最大排放

浓度为 0.21mg/m³，硫化氢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最大排放浓度为 0.012mg/m³符合《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中二级新改建厂界标准值，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最

大排放浓度为 19，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标准值，二氧化

硫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最大排放浓度为 0.016mg/m³，氮氧化物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最大

排放浓度为 0.027mg/m³，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无组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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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2、废水

于 2021年 7月 31日至 8月 01日连续两天，每天 4次对生活污水处理站进出水口的水

质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 COD、BOD、SS、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数、蛔虫卵、pH、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水温、全盐量、氯化物、硫化物、总汞、镉、总砷、铬（六价）、铅等，

共 17项。

根据监测结果，猪场废水经 A2O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各项污染物去除率在在

15%~99.9%之间，除了总磷超标以外，其他污染物均可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596-2001）标准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水作）标准中较严值，本

项目废水经处理后全部用于农地还田，现已铺设浇灌管网，管网覆盖面积 500亩，能够全

部消纳浇灌废水，说明项目废水处理工艺和废水去向可行。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期间厂界昼、夜噪声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猪粪外售富雄村周边农户作为肥料使用；病死猪、分娩物在场内暂存外委

海南保牧动物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桶，由环卫部

门清运处理；医疗垃圾委托光大环保能源（屯昌）有限公司进行处理；饲料外包装外售废

品收购站。所有固体废物全部得到妥善处置和综合利用，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大气环境

于 2020年 7月 31日到 8月 1日连续两天对项目上风向 1km处监测点进行的环境空气

监测，监测因子为氨、硫化氢。根据监测结果，项目所在地硫化氢、氨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中的浓度限值要求。

（2）地下水环境

于 2021年 7月 31日至 8月 1日连续两天对猪场的下游的 2口现状水井进行地下水监

测。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西北、东北 2个地下水质量监测点位中 pH值、总硬度、溶解性

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挥发性酚类、耗氧量、氨氮、总大肠菌群、细菌总数、

亚硝酸盐、硝酸盐、氟化物、汞、砷、镉、铬(六价)、铅等指标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 III 类标准。1#井氟化物监测结果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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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4848-2017）中的 III 类标准，达到Ⅴ类标准要求；2#井氟化物监测结果超过Ⅳ类标

准要求；其余因子监测结果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 III 类标准。

（3）地表水环境

于 2021年 7月 31日~8月 1日连续 2天，每天 1次，对昌江主干渠上游 500m、昌江主

干渠下游 500m、白山马水库大坝出水口 3个监测断面的水质进行监测。监测因子为悬浮物、

pH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粪大肠菌群等 8项。

根据监测结果，S1昌江主干渠上游 500m、S2昌江主干渠下游 500m，监测断面水质中

悬浮物、pH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粪大肠菌群 8项因子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表 1中Ⅲ类标准；S3白山马水库大坝出水口处监测

断面水质中除了总磷超标以外，其余 7项因子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表 1中Ⅳ类标准。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和对验收报告的审阅，经认真讨论，认为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在试

运营阶段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的要求，采取的环保措施总体有效，各项

污染物验收监测结果达到规定的标准要求，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基本合格。验收组原则同意

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应按照验收会提出的意见认真

补充完善后再提交。

六、后续环境管理要求

1､做好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制定并完善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和环境应急管理制度，

建立环境保护档案，配备环保专员，加强对各项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环境应急物质的维护

管理、污染管控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维护检修，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2､做好危废间规范建设、危废医废分类存放管理、转运以及台帐管理工作，定期交由

有资质的单位收运处置，避免二次污染。

3､加强污水处理暂存设施维护和农田肥水管理，确保沼液全部农业利用消纳且不产生

面源污染。落实自行环境跟踪监测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解决。

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评审会签到表

海南昌江新六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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